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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 

煤矿安全整治工作的若干意见 

吉政发〔2010〕36 号 

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我省小煤矿（年产 30 万吨以下的地方乡镇煤矿）总量较多，在一定程度上

存在着布局不合理、资源浪费、开发秩序不规范、非法违法生产建设、威胁大
中型煤矿安全及事故多发频发等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全省煤矿安全整治，推进

煤炭资源整合，优化产业布局，提高煤炭生产集约化水平，提升煤矿安全保障

能力，从源头上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发生，努力促进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

转，实现煤炭产业安全、可持续发展，现就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整治工作提出
如下意见： 

  一、合理界定大中型煤矿与周边小煤矿的井田边界，严格清理大型井田周

边威胁安全生产的小煤矿 

  （一）由区域内大中型煤矿提供其矿区周边小煤矿的采空区有可能与其连

通的矿井名单，经市（州）核实确认后报省煤矿整顿关闭工作推进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省整推办），省整推办组织有资质的煤矿安全评价机构及专家评审

鉴定，依法、依规公正客观地确认对大中型煤矿构成威胁的矿井及采掘范围，

对已经形成威胁并造成重大隐患的由发证机关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煤炭生

产许可证，先停产再研究处理方案。经专家评审无法彻底消除隐患的，由县

（市、区）政府予以关闭。 

  （二）鼓励和支持大中型煤矿企业以收购、兼并、控股等多种方式整合改

造周边小煤矿，鼓励和支持小煤矿间进行优化重组，整合资源，提高产能，提

高产业集中度，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本着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大型煤矿整合

小煤矿，由大型煤矿补偿；小煤矿之间整合的，补偿净资产价值以协商为主，

无法协商的依据评估机构评估结果为准。 

  （三）加强大型煤矿周边煤炭资源开发管理。原则上以先行开发的大型煤

矿为主，统一规划，整体开发，整合资源，集约经营。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

整体开发或整合资源的，周边小煤矿与大中型煤矿之间必须按设计规范的要求



留设防隔水保护煤（岩）柱，双方签署安全承诺书，报市（州）安全生产监管

部门备案。严禁超层越界开采，防止采空区连通，威胁大型煤矿安全。 

  （四）严格执行《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推进矿山资源开发整合工作的通

知》（国土资发〔2009〕141 号）要求，大型煤矿矿区范围内不再设置新的采

矿权。由省整推办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停止对直接影响大中型煤矿安全生产和长
远发展的新建、技改、整合煤矿进行核准和批准。其影响边界的确定严格执行

省整推办组织有资质的评价机构及专家提出的评审鉴定意见，相关部门要将确

定的影响边界作为审批条件。 

  二、严格落实国家煤矿整顿关闭、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坚决依法依规关闭

不符合产业政策、安全无保障的小煤矿 

  （一）关闭安全无保障的小煤矿。2008 年以来，发生重大及以上事故的矿

井，由县（市、区）政府予以关闭；今后，凡安全无保障、安全事故频发、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小煤矿，由县（市、区）政府予以关闭。 

  （二）关闭安全质量标准化不达标的小煤矿。2010 年底前，各市（州）、

县（市、区）政府要制定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达标规划。凡在规定时间内经市

（州）有关部门验收未达标的矿井，暂扣其煤炭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

证，责令停产整顿。对整改逾期仍未达标的矿井，由县（市、区）政府予以关

闭。2010 年底前，未能完成采煤方法和支护方式改造，仍采用落后生产工艺以

及使用明令淘汰设备的矿井，由县（市、区）政府予以关闭。 

  （三）关闭达不到开采规模的小煤矿和在水体下、铁路下、建筑物下开采

的煤矿。按照国家产业政策，我省煤矿最低开采规模不低于 9万吨。对年产 9

万吨以下，资源储量不能满足提能到年产 9万吨以上的小煤矿，以及在水体

下、铁路下、建筑物下开采的煤矿，不再批准新增资源，不再延续采矿许可

证。上述煤矿采矿许可证到期后，一律关闭。 

  （四）关闭已注销有关证照的小煤矿。被注销煤炭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

许可证的矿井，在 

  取得采矿证后规定时间内仍未取得以上两证的，由县（市、区）政府依法

予以关闭。 

  （五）严格改扩建和整合矿井的监管。 

  1.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十三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煤矿资源整合技改

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煤监〔2010〕185 号）要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煤矿，

取消其建设、改造、整合资格，由县（市、区）政府予以关闭：一是改扩建和

整合方案批复之日起 1 年内（因企业原因）未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的；二是自

安全设施设计批复之日起 1年内不开工的；三是在规定建设工期内不能完成项

目建设的；四是建设、改造、整合期间非法违法生产的。 



  2.在领取采矿许可证后 2 年内必须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煤炭生产许可

证，此期间不得进行采矿权转让变更。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煤炭生产许可

证，登记管理机关不予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 

  三、落实关闭小煤矿的两项配套政策 

  （一）返还剩余采矿权价款。依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财政部、国土资源

部等十四部委《关于深化煤矿整顿关闭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煤监〔2009〕157

号，以下简称《意见》）中“应关闭的煤矿已经向国家缴纳了采矿权价款的，

地方可从采矿权价款分成中安排资金用于支持解决该煤矿关闭后遗留问题”的
要求，对煤矿整顿关闭中采矿证未到期，被政策性关闭的矿井剩余采矿权价款

予以返还。返还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国土资源厅研究制定。 

  （二）落实返还安全风险抵押金、环境治理备用金政策。依据《意见》中

“对被关闭煤矿企业缴纳的安全风险抵押金等资金，经有关部门核准后，及时

返还”的要求，对煤矿整顿关闭中被政策性关闭的矿井及时返还已缴纳的安全

风险抵押金。环境治理备用金按照《吉林省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备用金管理

办法》(吉林省人民政府第 184 号令)相关要求，及时返还应予返还部分。 

  四、严格执行关闭程序，严禁已关闭小煤矿恢复重建 

  凡按有关规定应当关闭的矿井，要依法履行相关手续，由实施关闭主体单

位负责人与被关闭矿井矿主履行签字手续，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已公告关

闭的矿井，停止供电，停止供应火工品，填平填实井口，确保关实、关死。对

已经关闭的小煤矿，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重新开展恢复性勘察、

设计和审批工作，更不能以任何理由恢复生产。对擅自恢复生产的，要依法追

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五、建立由省整推办各成员单位组成的小煤矿联合审批例会制度 

  所有涉及新建、技改、提能、整合、兼并重组等小煤矿行政审批事项，必

须经联合审批例会研究同意后，由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进入审批程序，有

审批职能的相关部门不得单独受理审批申请。 

  六、加大执法执纪检查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 

  省整推办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形成合力。要根据整顿关闭

工作需要适时组成联合执法监察组，对各地整顿关闭情况进行联合执法监察。

对死灰复燃、应关未关、建设改造整合期间非法生产的煤矿，要加大责任追究

力度，对不负责任、推诿扯皮、工作不力，应关未关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的，要

严肃追究领导者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绝不姑息。 

二○一○年十二月九日 


